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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含义

要目： “逻辑”的含义。 ，逻辑的逻辑与数学的逻

辑 ，逻辑的概念基础 ，意向性的外部构

成。 ，内部意向性。 意向性的符号功能。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逻辑”的观念是一个有待于澄清的观念。

但是“逻辑”的概念本身决定于使用者的逻辑体系，不同的逻辑

体系往往决定了不同的逻辑的观念，而我们的逻辑体系是正在建

立之中的，因此我们不能在现在就给予“逻辑”的观念以一个完

整的定义，而只能说，“逻辑”，在我们这里意味着一个能解剖和

澄清传统的逻辑观念，而且在它自身中能够发展出我们关于哲学，

特别关于是数学的思维体系的对象。

我们不能在现在有一个完整确切的“逻辑”的概念，却可以

有一个发展“逻辑”的概念基础，这就是意向性的概念体系。

本书的概念基础，意向性，和基本方法， （广义真值函

项），都已经在《哲学研究》一书中展开。它们是我们的逻辑研究

的基础和基本方法。在本书中除特别需要外我们一般直接使用它

们而不再详细定义，可以参考《哲学研究》。

一　　逻辑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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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逻辑与数学的逻辑

从康德开始，逻辑就是现代认识论、本体论和数学基础的核

心，现代哲学就是从两个方向对这个核心的逼近。从逻辑代数、弗

雷格到分析哲学是从逻辑内部出发，用逻辑手段解决哲学问题，而

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方法的本质是从外部逼近这个核心，也就是

解决所谓“逻辑基础”的问题。现象学的这个逻辑本质和现象学

自身的不完备就产生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以一种纯粹直觉为其

基础，而这种纯粹直觉就是意向性的一部分，也就是逻辑的一部

分（参见《哲学研究》最后一章及下文）。

为基本方法的逻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存在主义构成现代哲学的主流，这个主流

以逻辑为其核心，以意向性为概念基础。以

辑是这个哲学主流的共同本质和归宿。

从弗雷格到现代逻辑思潮（逻辑斯蒂、形式主义，特别是直

觉主义）追求的是逻辑的逻辑，是用逻辑解决逻辑和数学的问题，

虽然使用了数学方法，但逻辑是中心。而从哥德尔到现代数理逻

辑是数学的逻辑，是用数学方法解决一些而不是全部逻辑问题。

真正的逻辑应该是逻辑的逻辑，它应该使用逻辑自身的方法，

这一点从弗雷格到现代逻辑思潮没有做到，用集合论构造数学是

一种思路，还不是方法，因为还没有发展出真正的逻辑的、与数

学提供的集合论不同的体系；它应该能解决逻辑自身的全部问题，

也能用逻辑解决数学的根本问题，相比之下数学的逻辑是用数学

的方法解决某些逻辑问题。从弗雷格到现代逻辑思潮所谓的数学

基础的研究是跟在数学后边，而真正的逻辑的逻辑应该是能够证

实数学，更应该能够推导出在数学中还未出现的数学内容，达不

到这个要求的逻辑就还不是真正的有效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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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概念基础

意向性的名词来自胡塞尔，但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定义的

意向性很难与胡塞尔的概念有什么联系。在意向性的对象和意向

性所构造的意义世界这两者的承诺和映射关系称为意向关系，建

立和实现意向关系的东西就是意向性。意向性是符号能力承载者，

它是一种指向性。

与胡塞尔不同，我们的意向性概念是一种纯粹的逻辑的概念，

它是一种逻辑存在，在它的定义中不含有任何心理的成分，而胡

塞尔的意向性是一种心理主义的概念。虽然胡塞尔以反对逻辑学

（严格说来是反对“逻辑基础”研究中的心理主义）中的心理主义

为其哲学的起点和最大贡献，但他的意向性的概念在本质上仍然

是心理主义的，我们的真正的意向性概念是存在于逻辑对象和逻

辑过程中的一种对象，而不是存在于心理过程（即使是逻辑行为

的心理过程）中的现象。心理过程是一种物理过程（就其存在于

物理世界而言），它是逻辑过程的物质载体，但不能把它的性质传

递给逻辑，正如程序存在于软件之中，它不具有电子元件的电子

性质。

意向性的对象是有差异的个体，它在对象之间造成的映射

（并不一定要求双射）若作用于不存在的个体上，则这个映射有了

假的真值，真值是意向性与其对象的关系，是意向性对对象成为

意向性对象的这个事实的赋值。逻辑三律（同一、矛盾、排中）不

是实在的规律，而是意向性映射的规定。因为逻辑三律是关于映

射对象的关系的规律，它们是关于映射点值一致性的规律。这与

黑格尔辩证法关于事物存在和性质的辨证性不是一回事。逻辑三

律与世界无关，只是意向性对象的先天结构。

意向性作用于其上的东西称为实在，意向性作用于实在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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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的外部构成

生的对象，即它用“是”所标志的承诺对象称为存在。存在是实

在用意义基产生的商集，存在是实在的以意义基为先天结构的变

体。实在与存在之间不是双射，因为存在的先天结构是意向性的

能构性，而实在的先天结构（若存在且可知的话）与它没有必然

的关系。

意向性是指向行为，它的一个指向是在时间中的一个行为，这

构成它的一个质点，这个质点是时间中的质点，而质点的连续就

构成意向性实体。连续的质点在时间中具有线条性，这成为与它

有关的一切行为（思维、符号、⋯）的共同性质。意向性实体的

每个质点指向一个对象（被映射者或映射所成），质点间构成差异

性（差别与联系），差别构成质点，联系构成连续。

意向性具有内部构成和外部构成。

意向性实体的不同的质点间的关系在物理实在中就是一个方

位，方位是意向性在客观实在中由实在的性质赋予它的。方位是

时间和空间所赋予意向性的质点之间的关系。它是意向性质点之

间作为实在的关系，而被意向性的对象所具有。它由方向和距离

组成，语言中有关空间（上下左右）、人称、时间（过去、现在、

将来）等的指示词就都是方位。

次序属于前逻辑的意向性，即外部意向性，它不可在

（见下）上定义，因此，序数不可在 上定义，数数的行为是意

向性的外在部分的特性，是意向性的先天的硬件性的功能，是

数数行为的基础是质点性（确实的对象，其可区别性），质点之间

的联系，和自反：自反是意向性的联系性和可隔性的复合，它构

成了意向性的自反本质，是意向性对象的可数、连续和递归无穷

性质的起源。质点和质点的连续就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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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世界的方位，把意向性

方位不可在逻辑中处理，对这一点缺乏了解是希腊逻辑很多

无意义争端（例如“明天有海战”的真实性，陈述的时间性）的

起源，逻辑对于方位只能沉默。

何的对象是几何系统是分析系统，却不是纯粹先天系统，

事态性当成先天的东西是希腊人

的通病。非欧几何的成立证明，几何中有未经逻辑化的直觉要素。

对于事态世界的方位性只能依靠意向性的直觉，第五公设引

上定义，它的初始

对象就含有系统之外的直觉意义，就不能保证系统综合和分析的

完全性。在数的理论中也是这样，在数的定义中初始对象以数数

就与次序有直觉活动为前提，

起的非欧几何说明，由于几何无法全部在

这个不能定义的

关。

化就是涉及时间和空间的方位特性的几何和数。

意向性的外部性质是先天结构与世界的交汇处，对它的形式

公理集合论不

是完全的，它包含了无穷公理和选择公理（可化归为意向性的对

象可识性，数数），意向性的这两个外部性质。它还使用了良序等

一系列关于序列和关系的概念。

几何和公理集合论意义上的数学的对象不是关于意向性对象

的具体科学，也不是意向性对象被承诺的先天结构（集合，

，而是二者的接合部。基数的定义需要二者并存，数数行为

行为）不能化为集合论。

数数（第一个“数”是动词，计数，第二个“数”是名词，数

字，数量）和序数是外部意向性的行为对象，它们可以定义在外

部意向性的次序和自反性上（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有一个公理系统

描写这一点，在目前，可以从数的皮亚诺公理系统中的后继和数

学归纳法看到，数在有次序和自反的条件下就可以定义），也就是

说，对它们只能有刻划性的公理系统，不能有构造性的定义系统，

它们是内部意向性（ ）的原初不可定义（不可构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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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和自反以及在它们之上定义的数是对象从外部意向性进

入内部意向性时所天然带有的，它绝非用内部意向性的集合可以

构造的（在数学基础的研究中，不可能不将数数的等值物次序、自

反或其变体作为不可定义的原始对象引入），但它也绝非柏拉图主

义的实在，它是一种存在，是实在在意向性中的形式。

意向性质点的对象可以是感性材料，也可以是形式实体。形

式实体是把意向性线条的段变为个体，变为意向性的质点，这时

意向性称为隔的意向性，因为它把自身的段作为自身的对象。

直接意向性的对象是质点，这时意向性行为由指向性组成，一

个指向性和它的对象一样是质点。直接意向性成为自身的对象就

构成了间接意向性，间接意向性的结构就是它的质点结构，也就

是它的对象的结构。当直接意向性以间接意向性为对象时它并不

与客体发生关系，客体以间接意向性的形式出现，而它的实在性

和本质却被滤去了。

间接意向性构成主体与实在间的隔离：存在。直接意向性的

每个质点指向一个对象，对象之间具有图式，而这图式也就反映

为意向性的质点结构。直接意向性只接受质点对象，不接受非质

点性的形式实体，它对作为质点的图式的接受是经间接意向性完

成的。它只有在间接意向性中才滤去对象的实在性和具体性而把

形式孤立出来，间接意向性的本质就是把一个意向性段作为一个

对象，这样的对象既消去了客体的具体性，又把客体的形式作为

一个质点实体化。只有在间接意向性中图式和形式实体才孤立为

实体。

意向性的指向功能不只存在于主客体之间，当意向性指向一

条线的时候，意向性过程就是意向性质点与线同构的展开，线的

一个点与意向性的一个质点同一，当意向性指向另一个点的时候，

它的指向功能就是两个质点之间的指向。这个指向就是意味，它

被隔离出来就是图式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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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的

意向性在实在之中，它的作用在指向性上的表现就是它的质

点间的转移。质点转移的意向功能与对象的点的联接同构，它成

为对象的点之间的指向性（称为客观指向性）。这种客观指向性就

是对象的关系的逻辑基础（关系是质点间差异的方式，差异的先

天基础是指向性），它的模态就是图式。感性材料以时空为先天形

式（康德），一切对象（一切意义及其承诺）以差异为先天形式。

质点的转移是意向性的本质，质点的转移构成差异，数数是

意向性的本能而不是逻辑行为，数是质点对象，数的无穷连续性

是意向性以质点转移的方式作用于自身所形成的。

间接意向性使对象成为自由，使它从当下性中解放出来，对

于意向性不再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外部意向性是人生存于世界的方式，时间和空间并非象康德

所说是人的意向性（意识）对于世界（现象）的形式，而仍然是

意向性的对象：外部意向性的本质是方位、 数量和，特别是，对

象的可自反性，它们恰可以定义连续性、数量性等时间和空间的

性质：康德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重视来源于他对外部意向性的模糊

认识，他认清楚了意向性对于外部现象的关系的性质，却放到错

误的对象身上。

在所有的公理系统中（例如关于数的皮亚诺公理系统，关于

系统，关于直观几何的希尔伯特系统）都缺乏一个基本

的概念，存在，对象的存在不但是对象的基本条件，也是进一步

考虑真假、等值与否等等的基础。若不是这个概念太基本了以致

不需指出，就是这些公理系统还缺乏严格性，因为在逻辑学中，必

须严格地使用存在和真假的概念，这不只是因为逻辑学以它们为

研究对象，还因为逻辑学早就发现了存在假设的问题，“方的圆

形”很可能涉及存在假设，特别是，不能否定在某种公理系统中

它不引起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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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意向性

刻意向性有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内部形式是可以用

划定义的全部内容，是所谓意义、形式、知性、认识的先天结构。

意向性的内部形式是它生存于事态世界的方式，实在对于意向性，

显现为事态，实在作用于意向性的外部形式产生事态。

意向性的内部形式起源于集合，外部形式的本质是指向性。

指向性是对它的对象的直觉，指向它的对象。它指向对象，也

就能从对象指向其它的对象，构成指向的转移，它能指向对象，也

就能指向自己，但作为对象的意向性只存在于指向活动中，因而

被指向的就是转移中的指向性，称之为物化指向性。

指向性指向质点性的对象而不含有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它只

指向一个对象，不暇兼顾其它，对对象也只是指向而不以知性知

之，因而称之为直觉。基本指向性物我不分，物我产生于知性，但

它也不是感性。对象被直觉并不是向主体显现，主体是意义主体，

它知对象而不能直觉对象。

它将所直觉到的对象或物化指向性传递给内部意向性在先天

形式中被处理。

对对象的直觉、对物化指向性的直觉就是意向性存在于事态

（及事态的方位性）的方式。指向性的自指性是它存在于事态的无

穷性的方式。

意向性的内部形式将对象作知性处理，它的本质是集合。外

部形式的本质是个体直觉，物化指向性在事态世界中存在于对象

之间，但在指向性中只是物化指向性被直觉，对象被滤去，物化

指向性是质点。同样，指向性自指也是指向质点，数数行为的数

是个体而非个体的集合。数数以个体的质点性为本质，它的质点

性使时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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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是对

而知性是集合，它将物化指向性与其对象集合为图式，将对

象集合为其值的聚合，将二者集合为

，即内部意向性中得到解释。但是实际上，康德

在《哲学研究》中我们曾论及康德的四类范畴可以在关系逻

辑也就是在

的四类范畴不是第一性的，第一性的是对象的存在性，它是外部

意向性传递给内部意向性的。存在性不可构造，它是外部意向性

赋予对象的基本性质。对象成为内部意向性的起点即逻辑的起点

是事物的差异，差异是对象的存在性的样态，对这个样态的解析

就是关系。关系是有差异的事物差异的样式。关系存在于事物之

间，因而它以事物及其差异为前提。差异由差别（此区别于彼的

规定性，在关系中表现为独立的真值）和联系（在关系中表现为

真值的组合）构成，差别与联系的诸方面就决定了事物的质（表

现为真值）、模态（由真值决定）、量（模态中的量如全部与有些，

两个事件间真值搭配的量）、关系（不同事物的质和模态的搭配）。

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对象的存在性。

外部意向性使事物具有真值，因而成为有，成为有也就是成

为有限，其否定就构成了它的限制。无限制之物是绝对，是无否

定之有，也就是关系逻辑中的全域（见《哲学研究 。无否定就

无限制，是无限，绝对与无限同意。有限物是有，无限无是无，绝

也就是什么都不肯定，它以没有否

的一切相反的规定性，它

定性，因为它的规定性中

规定性的实在性的否定，

。性使它成为有，也使它与一切有

其它的具体规定性就仍是它自身。

对它的否定衣然存在于它之中，因为对无规定性

这一具体规定的否定不是

有是有差异，只有在差异中才能有“有”，对于外部意向性，

单纯的有就足够了：对象成为对象就是对象的一切，这就是存在

包含自相否定的

它的规定性就是

限区别来，并使

对的有就是无。 不是肯定一切

定作它的限制，因而在它的规定性中容纳

是有限物及其否定的结合，也就没有规

东西，它的规定

无。以无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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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构成样式，也就是集，集和 。质点就是

不存

主义所谓对于存在的直觉（与我们使用的直觉概念不一样），对象

在于与它物的差异中，存在就是存在，是当下性，与它物无

涉，意向性满足于当下的对象。而内部意向性是对对象的集合，是

将对象的存在置于关系中，因而对象的存在是对其它物的规定性

的否定和对自身规定性的肯定。这时才有了无，无是一种逻辑合

成，产生于知性。无不是直接的对象（而有是直接的对象，或者

更严密地说，是从直接的对象中抽象出来的），是与一个对象不同

的所有其它对象的集合，无在我们的逻辑中将更多地表现为逆：一

个对象的逆不是一个物，而是多个物，甚至是不可数不可定义的

多个物。无是对有的否定，是对具体规定性的差异性的否定，从

而形成无这个规定性，但它不否定规定性本身，它仍是有，是一

个集合，是作为无而有，在无中以无差异的形式存在着一切规定

性，是一个对象的所有逆的集合。有限只有在无（全域）中才存

在，并在无中获得否定对自身的限定。虚无是无规定性。无是有

的全域，有的否定也在无之中。虚无是另一个域，它的肯定和否

定都对此域封闭，此域中的存在对它不能有任何观念。

审美方式是直觉方式，知性是直觉的分解，知性不能理解美。

胡塞尔的悬置（扩起来，存疑）和还原达到了直觉，但是却

是意向性内部的知性。知性以集合为基本方式，其能构成性、它

所构成的意义世界对事态世界的分离性是其理性的性质。胡塞尔

的理智的直觉即 是意向性对意义的关系，

这并未还原到指向性直觉。

现象学还原出的 只能是事态性，而意义是被构造出

的。事态是指向性的本质，而与内部意向性的能构性即知性无关。

指向性直觉不可以知性化。意向性的本质在于它的质点性和自反

性，由之引出了逻辑和数学的根本属性。特别是，二者结合就定

义了集合，集合就是多质点在自反中成为一个质点，这就产生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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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的符号功能

（存在与不存在），二者在作为抽象的存在这一点上是同一的。外

部意向性直觉到的是对象，对象的集是对象，因而集也可以与任

意集或样式结合为新的质点，定义逻辑和数学的高级实体。

，它是意向性的某些

在其全部哲学中，胡塞尔都强调意向性的表现性，他的意向

性实际上是表达，它存在于对象与其意义之间，在这一点上，胡

塞尔深受弗雷格的影响，这就将一种意向性当成了意向性一般。这

种意向性是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定义的

功能的集合，是意向性的一个特别形式而非意向性的具有广泛性

的本质。物化意向性可以是意向性的对象，在物化意向性中存在

着虚化的意向性和为虚化的意向性联接的虚化的对象，当下意向

性（正在进行逻辑行为的意向性）与物化意向性中的虚化意向性

的同一化，即当下意向性按照虚化意向性的方式联接物化意向性

中的虚化对象，就产生了一个广义的符号行为，符号行为中的虚

化对象就是对象（符号、能指）及其意义（所指）。而去掉物化意

向性中的虚化对象只保留虚化意向性本身，就是形式（逻辑的和

美学的）的产生根源。

符号和表现行为是意向性和具有意向性的人的重要标志，却

不是一般意向性或基础意向性，而是意向性的一个集中和特别的

个例。内部意向性的一般和基础的形式是集合：将对象联接起来。

在《哲学研究》中定义的

结构，它）向

结构是内部意向性的最重要的结

的过渡就定义了的构，从

的表层结构，是一种广义的拓扑行为。每个 称为

称为它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的一个点可以与表层结构

的点有任何关系或没有关系。

的点集，音位是它的表层结构词汇是深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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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点集被选出来的）为表层结构，则

）的一个维。词汇是意义基的表层结构。

若

方式称为一个解释程序，被选出来的点集所标示的东西称为深层

结构。由音位的组合向词条有一个解释，由哥德尔数的组合（运

算）向其所给予配数的形式系统也有一个解释。

在历史和文化中的同义词是表现。表现是意向性从表层到

深层的映射或活动，它与拓扑等义。文学表现和一切符号行为

（印刷符号与语言、语音与意义、叙事与故事）一样只是其中一部

分。

在代数理论中研究的双射是表现的极端特例，没有一般意义。

意向性表现有方位，叙事过程并不等于所叙述的事件的过程。柏

拉图所划分的两类诗人中的第二种（纯粹模仿的诗人）就是不改

变方位并与事物保持零方向距离（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的表现

者。零方位的双射称为表达而不称为表现。表达是交际行为（一

个人说他有某种愿望），表现是创造出与所要表现的深层不同的表

层世界，是文学（例如弗洛伊德和容格所定义的艺术）。就是交际

行为也不是简单的表达：言语行为理论所说的就是，言语表达活

动的深层也不只是指称的对象，它们往往也只是另一深层的表层。

后期维特根斯坦， 的语言理论都是语言的表现理

论，它们突出了语言的表现性，但没有触及表现的层级性。它们

把多层级性当成了单一层次上表现的不确定性。

拓扑、表现和一切符号活动都是 活动，它们不是外部意向

性（外部意向性只有当下性而没有结构），也不是内部意向性的一

般形式（内部意向性的一般形式是集合和 ，而是内部意向性

对自身的构造。它不代表意向性的本质，而代表意向性和具有意

向性的人的极度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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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

我们的

合判定。

式。

的矩阵形式。

释。

的基本含义。 可刻划性的集

，基本逻辑形

和矩阵的基本逻辑形式。

矩阵元的运算。方式本身的集合性。

阵元的值的逻辑解释。

，高阶矩阵的化归。

的联接与组合及矩阵乘法的逻辑解

，矩阵组合的形

式和应用。

，矩阵组合的意义。

，各种矩阵的性质和可判定性。

，高阶矩阵的性质。

矩阵的内部性质。

，逻辑

，矩

的自然形式。

和函项是对 的组合的一个赋值，例如

代表它们自身及非自身（肯定及否定），则在真值表上的一个

展。有一些个体（我们在不失一般的情况下一般以二元为例），以

的概念是传统的真值表上定义的命题函项的扩

的基本含义

二　　逻辑对象的可刻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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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确定了 和

广义

用赋值 肯定了 和

和

则可以说，

的集合

两个集合的集合。

的

称上述定义的真值表为一个基本

阶，上例中的

第 阶上的一个个体同样定义于

真值是对

阶个体的组合为其定义，它所肯定的

个行，以后称为一个

任一个

例如

一

的否定 则是

，称上例中的

为它的

的组合，因而也就定义了

和

和 为

阶。广义

阶上。任意一个

的

阶个体的

的一

阶个体的肯否定，但这也就是它自身的真值：以

阶的块（

阶的个体。

与它自身的真值是一一对应的。

阶个体可以有一个唯一的方式化为

一

一

可以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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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刻划性的集合判定

的可刻划性来代替对象的逻辑可刻

定义了一个“

我们可以用对象的

划性

这样，一个对象是

（一般不是 外在世界

，当对象 在样 和

，容易看到，它肯定的 的组合就

是 的定义。称这样一个方式为阶的化归。

广义

的主要性质

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哲学研究》一书中它成为

用于一般逻辑、数学哲学和认识论的分析的工具，而在这里我们

将以它为主要手段发展一个包含逻辑和数学理论的系统。对它的

分析是《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在那里对

都有介绍，有些内容需要参见《哲学研究

这样作是否合法要在我们的研究结束之后才能确定，但现

作为假设接受下来。在至少可

可刻划的

可刻划的，这种最

当且仅当它可以刻划为集

合。一个对象是其它对象的集合，它就是

的一种情况：实物对象的真正的集合

传统的集合概念，但这只是

而其它类型的

外部

“逻辑集合”也是存在的，因为逻辑的对象就是意向性的对象，而

意向性的对象就正好是实物对象的实在集合，而内部意向性

的对象不一定是 对象

的意向

而是意义基或意

向性活动本身。意义基（意义世界的个体）的本质就

它是以 为其联系的形式的。也就是图式性的本质，

（存在）和因此，一个对象的

在物理世界的意义上

（否定）两种情况是它的存

即外部意向所有可能情况的集合，在性

上定义了充分必然关系后 作

性的意义上）它们不是集合，但在逻辑上却是百分之百的集合。同

就是

简单的情况是容易理解的，这就

“逻辑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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